
登记号：112-1-15-162 

闵环保许评[2015]142号

关于新建江川路街道 205街坊 07-09地块（竹港河边 B地

块）商品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上海海赋置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向我局提交的《新建江川路街道 205 街坊 07-09 地块（竹

港河边 B 地块）商品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

以及相关材料收悉并受理，现已审理完结。

一、你单位申报的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地处闵行区江川路街道，东至瑞丽路、南至凤庆路、

西至竹港、北至剑川路。拟新建 12 幢住宅楼、1 幢公共租赁用房（其中

一层为裙房）以及地下车库、调压站、垃圾站等辅助用房和设施。

（二）你单位委托上海环境节能工程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编制了

《报告表》。

二、经审查，我局做出以下决定：

（一）根据《报告表》的分析结论意见和建议，从环境保护角度

同意项目建设。



（二）项目在设计、施工和生产中应按《报告表》提出的要求，落

实环保设施和污染防治措施，保护环境。具体有：

1、项目地处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应严格执行《上海

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及《关于贯彻<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实施意见》的相关规定，落实各项环保措施，不得对周围地表水环境

和饮用水源安全造成影响。基地内应雨、污水分流，地下车库冲洗废

水经隔油沉砂与垃圾站冲洗废水、其他生活污水一并纳入市政污水管

网，污水纳管排放事宜应征询水务部门意见。

2、13#楼一层裙房不得设置餐饮业；地下车库设置应符合《机动

车停车库环境保护设计规程》（DGJ08-98-2002）的要求，出入口距

住宅楼应大于 8 米，合理设置地下车库各排气口的位置，并在风口

作消声处理。

3、项目应选用低噪声设备，经采取综合性降噪、减振措施，确保

边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

2008）2类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类标

准。

4、为缓解外环境噪声和振动对本项目的影响，建设单位应按照

《报告表》要求，采取绿化、优化功能布局、结构防护、建筑隔声和减振

等综合性措施，并应考虑临剑川路、瑞丽路住宅采取隔声窗等降噪措

施以满足相关建筑隔声规范要求。



5、10KV变电站和箱变的设立应符合相关规定。

6、有关本项目与西侧 2家企业的卫生防护距离、安全问题，应征

询卫生、安监等相关部门的意见。

7、施工期间应执行《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中的管理要

求，按《报告表》的意见落实施工期各项环保措施，减少和控制污废

水、噪声和扬尘对环境的影响。夜间施工应事先至闵行区环境保护局

（莘凌路 248 号）办理报批手续。

8、建设单位在售房时，应明确告知公建设施位置及基地周边污

染源位置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在售房合同中附书面告知单予以备

案，避免今后发生矛盾。

（三）在建设中，如果项目的内容、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

产工艺或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重新报

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

（四）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

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

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程序委托验收监测，数据合格，申请

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能投入正式使用。

三、请闵行区环境监察支队负责施工期间的环保检查工作。

四、申请人如不服本审理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审批意见之日起六

十日内到闵行区人民政府或者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以自收到本审理决定之日起三个月内直接向闵行区人民法院提出

行政诉讼。                                    

闵行区环境保护局

                          2015年 4月 13日

抄  送：区环境监察支队、上海环境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